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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标准《电梯主要部件报废技术条件》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任务来源 

2025年 8月 6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于下达 2025年第七批推荐性国家标

准计划及相关标准外文版计划的通知”（国标委发〔2025〕43号）中下达了国家标准《电

梯主要部件报废技术条件》及其外文版的修订计划项目，项目编号为：20254119-T-469。 

二、目的及意义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国电梯行业经历了长时间的快速发展，新安装电梯和在

用电梯数量每年都有大幅的增长。目前，我国在用电梯数量突破 1000 万台，老旧电梯

的数量也开始快速增加，使用年限超过 15 年的电梯数量超过 100 万台。在长时间的使

用过程中，由于材料老化、磨损、外力损伤、维护保护不当等原因，导致老旧电梯及其

零部件安全保护功能逐步失效。电梯和电梯部件安全保护功能退化给电梯的安全使用带

来的安全风险逐渐受到社会各方面的关注和重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

和《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均要求对存在重大安全风险隐患的特种设备（含电梯）进

行报废，本标准为落实相关法律法规要求提供了技术支撑。 

电梯的生产制造早已进入标准化和模块化时代，在使用现场通过零部件的组装形成

电梯整机，又在电梯使用期间根据需要进行部件的维护、修理和更换。电梯的使用寿命

受建筑物的性质、电梯类别、电梯配置情况、原始设计寿命、使用环境、已投入使用时

间长短、使用频繁程度、维护保养状况等因素的影响，存在很大差异，难以制定电梯整

机的报废标准。电梯各主要部件的功能、受力状态、耐磨损程度、老化程度、受环境状

况的影响程度、对维护保养情况的依赖程度等，也有很大不同。通过电梯主要部件的报

废，来推进电梯整机的报废、更新、改造、修理，是一条科学可行的途径。 

因此围绕电梯主要部件的失效及风险开展研究，确定电梯主要部件的报废技术条件

并形成标准，用于指导电梯及其主要部件的报废，对目前电梯行业健康发展、确保电梯

安全使用、开展电梯安全管理等具有重要的意义。 

为了贯彻落实上述要求，全国电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 39 家相关单位共同起草

了 GB/T 31821—2015《电梯主要部件报废技术条件》，该标准于 2015 年 7月 3日发布，

2016 年 2 月 1 日起实施。本标准的发布实施具有重大的社会价值，得到了政府和社会

的广泛关注。本标准属我国首创，弥补了国内外技术标准的空白，有效化解了社会矛盾，



 2 / 10 

加快推进了老旧电梯的更新改造，为我国电梯事故逐年下降发挥了重要作用。 

近年来，我国电梯的设计、制造技术得到较大的提升，2015 年版标准主要的技术

依据也发生了变化，比如 GB 7588—2003《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和 GB 21240—2007

《液压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已经被 GB/T 7588.1—2020《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规

范 第 1 部分：乘客电梯和载货电梯》和 GB/T 7588.2—2020《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规

范 第 2部分：电梯部件的设计原则、计算和检验》代替，GB/T 24478—2009 《电梯曳

引机》已经被 GB/T 24478—2023《电梯曳引机》代替，这些更新的标准提高了电梯安

全性的要求，比如增加了层门和轿门旁路装置等。此外，在 2015 年版标准执行过程中

也发现了部分技术条款需要修改和更新，部分零部件需要增加报废技术条件。 

2024 年 3 月 7 日，国务院关于印发了《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

动方案》（国发〔2024〕7 号），明确提出“（二）加快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领域设备更

新。围绕建设新型城镇化，结合推进城市更新、老旧小区改造，以住宅电梯、供水、供

热、供气、污水处理、环卫、城市生命线工程、安防等为重点，分类推进更新改造。加

快更新不符合现行产品标准、安全风险高的老旧住宅电梯。” 2024年 3月 27日，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印发了《推进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设备更新工作实施方案》（建城规〔2024〕

2 号）中第一个重点任务就是“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提出“对投入使用时间长、配置

水平低、运行故障率高、安全隐患突出、群众更新意愿强烈的住宅电梯，结合隐患排查

或安全风险评估情况进行更新、改造或大修，更新后须满足经济适用、安全耐久、运行

平稳、绿色环保和通信畅通等要求。” 

为了落实国务院《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和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推进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设备更新工作实施方案》，适应我国电梯设计、制造

技术的发展，与相关的标准保持协调，亟需对 2015 年版标准进行修订、提高报废技术

条件，以便进一步提升在用电梯的安全水平，加快推进在用电梯的更新改造，促进电梯

行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三、编制原则 

1、主要技术依据 

1) GB/T 7588.1—2020 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 第 1部分：乘客电梯和载货电梯 

2) GB/T 7588.2—2020 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 第 2部分：电梯部件的设计原则、

计算和检验 

3) GB/T 24478—2023 电梯曳引机 

4) GB/T 5972—2023 起重机 钢丝绳保养、维护、检验和报废 

5) GB/T 24803.1-2009 电梯安全要求 第 1部分：电梯基本安全要求 

6) GB/T 24803.2-2025 电梯安全要求 第 2 部分：满足电梯基本安全要求的安全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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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7) GB 8903—2024 电梯用钢丝绳 

8) GB/T 39172—2020 电梯用非钢丝绳悬挂装置 

2、主要编制原则 

1) 本标准在相关电梯安全规范（如 GB/T 7588、GB/T 24803等）基础上，规定了电

梯主要部件的报废技术条件； 

2) 本标准的修订以保障电梯的安全运行为核心，同时兼顾低能耗要求与使用单位的

运维成本； 

3) 本标准的修订主要依据与电梯主要部件相关的安全技术规范、产品设计要求以及

各制造和维保企业的经验积累； 

4) 本标准的条款应便于识别和操作； 

5) 本标准只考虑设备本身的缺陷，而不考虑其他外因导致的设备非正常状态。 

四、主要技术内容和主要修订内容 

1、主要技术内容 

本文件规定了曳引与强制驱动电梯、液压电梯主要部件的报废技术条件。主要技术

内容包括： 

➢ 范围（适用于额定速度不大于 6.0 m/s的曳引式电梯和额定速度不大于 0.63 m/s

的强制式电梯，以及额定速度不大于 1.0 m/s的液压电梯。不适用于杂物电梯、

家用电梯、仅载货电梯和斜行电梯）； 

➢ 规范性引用文件（GB/T 5972、GB/T 7588.1 等 7 项标准）； 

➢ 术语和定义（主要部件、修理和报废 3 个术语）； 

➢ 报废技术条件，主要包括： 

1) 通则； 

2) 驱动主机； 

3) 紧急救援装置； 

4) 悬挂装置； 

5) 补偿装置； 

6) 轿厢； 

7) 对重（平衡重）； 

8) 层门和轿门； 

9) 通道门、安全门、通道活板门和检修门； 

10) 导轨和导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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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安全保护装置； 

12) 电气控制装置； 

13) 编码器； 

14) 紧急报警装置； 

15) 液压部件； 

➢ 参考文献。 

2、本次修订的主要技术内容 

本标准征求意见稿，与 GB/T 31821—2015 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

要技术变化如下： 

1) 更改了“范围”中不适用情形、特殊情况要求的内容； 

2) 更改了“术语和定义”中引用文件的内容； 

3) 增加了原设计的安全功能失效的内容； 

4) 增加了“电动机出现异常的振动、噪声或温升”的内容； 

5) 增加了“减速箱出现异常的振动、噪声或温升”的内容； 

6) 增加了“所有参与向制动面施加制动力的制动器机械部件未至少分两组设置，

且动作次数达到设计寿命（如 200万次）或使用年限超过 15年”“制动器的提起（或释

放）或验证其制动力的监测装置（或功能）失效”“制动器电磁铁的最低吸合电压或最

高释放电压不符合 GB/T 24478—2023中 4.3.2.6 的要求”的内容； 

7) 增加了“绳槽（带槽）表面镀层或硬化层脱落、锈蚀”“带切口的绳槽过度磨损，

导致钢丝绳接触绳槽底部”“绳槽磨损形成尖角，导致钢丝绳损伤”“曳引轮或其支撑结

构出现裂纹、碎裂或影响运行的磨损”的内容； 

8) 增加了“联轴器”的报废技术条件； 

9) 增加了“驱动主机减震装置”的报废技术条件； 

10) 更改了绳径减小达到报废技术条件的技术要求； 

11) 增加了“包覆带出现纵向（沿包覆带长度方向）裂纹”“包覆带的实测厚度低

于制造单位规定值”“达到设计的许用简单弯折次数或年限”的内容； 

12) 增加了“绳槽（带槽）表面镀层或硬化层脱落或严重锈蚀”“轴承失效”“防跳

装置失效或与悬挂装置擦碰”“滑轮轮缘端面相对水平面的垂直度在空载或满载工况下

大于 1/100”的内容； 

13) 增加了“补偿链（缆）出现断裂”的内容； 

14) 删除了“轿壁的强度不符合 GB 7588—2003中 8.3.2.1要求”的内容（见 2015

年版的 4.6.2）； 

15) 增加了“轿壁、轿顶和轿底出现脱焊、铆接脱落或材料开裂”“关键承力部位

（如轿壁与轿底连接处、吊顶与轿顶连接处等）发生严重变形或断裂”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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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增加了轿厢护脚板的报废技术条件； 

17) 增加了“对重（平衡重）架出现脱焊或材料开裂”“对重（平衡重）架的缓冲

器撞击座出现严重变形”的内容； 

18) 增加了“非金属材质对重（平衡重）达到其标识上标明的报废技术条件”的内

容； 

19) 删除了“机械强度”的内容； 

20) 更改了门扇玻璃达到报废技术条件的内容； 

21) 增加了“门套或门套的构成部件脱焊”“门套外包层脱离或脱落”的内容； 

22) 增加了“地坎支架腐蚀达设计厚度的 10%”“地坎支架脱焊或断裂”的内容； 

23) 将“导向装置和门悬挂机构”更改为“导向装置、保持装置和门悬挂机构”，

并增加了“导向装置出现严重阻滞、配合错位，或导向过程异响”“保持装置出现严重

锈蚀、磨损或变形，配合错位，无法满足设计啮合尺寸要求”“门悬挂机构钢丝绳达到

4.4.2规定的报废技术”的内容； 

24) 增加了“门机支撑结构出现永久变形、破裂或严重锈蚀”“门机传动机构出现

断裂、开裂、变形、脱焊或活动部件卡阻”“门机传动皮带出现严重磨损、开裂或表层

脱落，或伸长量超出调整范围”的内容； 

25) 增加了“轿门开门限制装置”的报废技术条件； 

26) 增加了“自动关闭层门装置”的报废技术条件； 

27) 将“检修门、井道安全门和活板门”更改为“通道门、安全门、通道活板门和

检修门”； 

28) 增加了“焊缝开裂”的内容； 

29) 增加了“非金属件老化、龟裂、剥落、严重磨损”的内容； 

30) 增加了“导轨支架”的报废技术条件； 

31) 增加了“旋转部件不灵活或异响”“门锁防护罩壳等零部件缺失或破损”的内

容； 

32) 将“门入口保护装置”更改为“门保护装置”（见 4.11.2，2015 年版的 4.11.2）； 

33) 增加了“限速器棘爪、棘轮、夹绳块、弹簧等零部件损坏，或限速器触发机构

不灵活或错位，导致限速器无法正常触发或者触发后无法正常提拉钢丝绳”“限速器远

程操纵装置或复位装置失效”“调节封记缺损或缺失”“具有触发轿厢上行超速装置减速

元件或轿厢意外移动制停元件功能时，限速器电磁铁顶杆卡死、顶杆折断或变形、拉索

卡死”的内容； 

34) 增加了“配重缺损”的内容； 

35) 增加了“限速器钢丝绳表面油污严重，影响限速器正常工作”的内容； 

36) 增加了“安全钳动作次数达到设计允许次数”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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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增加了“防护罩壳破损或缺失”的内容； 

38) 增加了“触发机构锈蚀、卡阻”“复位装置锈蚀、卡阻或损坏”“夹紧件与钢丝

绳碰擦”“基座及主要受力构件出现裂纹或破损”的内容； 

39) 增加了“自监测装置”的报废技术条件； 

40) 增加了“达到设计使用年限”的内容； 

41) 增加了“轿厢意外移动保护装置”的报废技术条件； 

42) 增加了“线圈开裂、烧焦，绝缘层破损，铁芯严重生锈、变形导致吸合时存在

明显缝隙或异响，灭弧罩破损、缺失”“触点出现严重烧蚀、氧化、粘连从而导致触点

所连接的控制回路无法可靠工作”“端子氧化烧熔、脱落，螺钉滑扣或断裂，导致无法

可靠连接”“动作机构卡阻，连杆、弹簧等出现裂纹或变形，辅助触点机械联锁失效”

“动作次数达到设计允许值”的内容； 

43) 增加了“驱动电源板上的大功率元器件被击穿或烧坏”“频繁出现过压、过流

或过热预警”“由于变频器本身原因导致电梯曳引机运转异常”的内容； 

44) 增加了“线圈开裂、烧焦，绝缘层破损”“铁芯严重锈蚀、硅钢片松动，发出

异常振动或噪声”“在变压器初级线圈电压输入稳定的情况下，次级线圈侧的实际输出

电压和标称的额定输出电压始终超出偏差上限或下限”的内容； 

45) 将“电路板”更改为“印制电路板”； 

46) 增加了“含有电子元件的安全电路和可编程电子安全相关系统(PESSRAL)”的

报废技术条件； 

47) 增加了“变压器、变频器、印制电路板、接触器、制动电阻等因老化出现电阻

阻值变化、短路、断路、过载等情况，导致电梯无法正常工作，控制柜视为达到报废技

术条件”的内容； 

48) 增加了“主开关”的报废技术条件； 

49) 增加了“紧急报警装置”的报废技术条件； 

50) 增加了“出现鼓包、起泡、软点、压扁、扭结或严重折弯等结构性异常”“接

头或卡套存在腐蚀、裂纹、变形、松动或滑移”“达到设计使用年限”的内容。 

五、主要技术难点 

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主要技术难点如下： 

1)  报废主要范围的确定。电梯是一种复杂的机电设备，其组成的机械部件和电气

部件相当多，各种部件对电梯安全运行的影响因子各异，所以首先要从种类繁

多的部件中选取部分对电梯安全影响较大、具有报废废意义的部件纳入本标准

的考虑范围之中。 

2)  失效模式分析。基于电梯事故统计分析、电梯风险评价工作和定期检验，对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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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主要部件常见失效模式进行分析，并规范失效模式的描述语言，形成本标

准的规范化描述语言。 

3)  疲劳和老化实验。对典型的安全部件进行必要的疲劳或老化实验，为本标准提

供可靠的数据支撑。 

4)  判废条件的确定。一方面，同一类型的产品因生产企业的不同，产品的质量存

在较大的差别，因此要形成统一的判废条件比较困难；另一方面，判废主要针

对在用电梯，因此判废条件的技术要求应当方便现场检验检测。 

六、工作概况 

1、起草组成立暨第一次工作会议 

2025 年 11 月 6 日，全国电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电梯标委会”）秘书

处通过“腾讯会议”组织召开了该标准起草组成立暨第一次工作视频会议。 

起草组成员对本标准编制大纲（草案）进行了认真的研究、讨论和修改，形成了标

准编制大纲。确定了标准的编制原则、主要工作计划和任务分工；提出了下一步工作分

工和要求以及开展标准调研的研究重点和要求。 

会议后，起草组成员按照表 1的任务分工对相关零部件的报废必要性、技术条件等

情况进行了调研，汇总形成了调研报告。 

2、第二次工作会议 

2026年 1月 12 日~14日，电梯标委会秘书处在云南省昆明市组织召开了起草组第

二次工作会议。 

负责起草单位对第一次工作会议后起草组的工作情况和主要进展进行了汇报。与

会起草组成员对本标准征求意见（初稿）逐条进行了认真的研究讨论，最终形成了征求意见稿

（讨论稿），并确定了需进一步调研的内容和下一步工作安排。 

3、第三次工作会议 

2026年 1月 26 日~27日，电梯标委会秘书处在上海市组织召开了起草组第三次工

作会议。 

负责起草单位对第二次工作会议后起草组的工作情况和主要进展进行了汇报。与

会起草组成员（代表）对本标准征求意见（讨论稿）逐条进行了认真的研究讨论，并

确定了需进一步调研的内容和下一步工作安排，最终形成了征求意见稿。 

七、起草组成员的主要任务分工 

起草组成员来自 42 个单位，共 43 人，当前阶段的主要任务分工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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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起草组成员的主要任务分工表 

单  位 姓 名 主要任务 

上海市特种设备监督检

验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欧阳惠卿

常晓清 

a) 起草编制大纲； 

b) 提供本标准草案； 

c) 负责形成调研（研究）报告； 

d) 起草前言、1～4.1、参考文献（含英文翻译，下同）； 

e) 负责形成讨论稿、形成征求意见稿和征求意见文件、协助

组织征求意见、形成送审稿和送审文件、形成报批稿、起草

报批文件 

通力电梯有限公司 卜灵伟 

a) 起草：4.2～4.3 

b) 负责4.2～4.3的统稿 

c）研究“驱动主机、紧急救援装置”的报废技术条件及统稿 

蒂升电梯 (上海) 有限

公司 
万金 

a) 起草：4.8～4.9 

b）研究“层门和轿门，通道门、安全门、通道活板门和检修

门” 的报废技术条件 

陕西省特种设备检验检

测研究院 
王刚 

a) 起草：4.10 

b) 研究“导轨和导靴”的报废技术条件 

日立电梯 (中国) 有限

公司 
王泽伟 

a) 起草：4.6～4.7 

b) 负责4.6～4.7的统稿 

c) 研究“轿厢和对重（平衡重）”的报废技术条件及统稿 

西安特种设备检验检测

院 
王泽京 

a) 起草：4.4 

b) 研究“悬挂装置”的报废技术条件 

厦门市特种设备检验检

测院 
王建生 

a) 起草：4.5 

b) 研究“补偿装置”的报废技术条件 

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 甘靖戈 

a) 起草：4.12； 

b) 辅助形成各阶段文件； 

c) 研究“电气控制装置”的报废技术条件，并负责该部分统

稿 

安徽省特种设备检测院 许林 

a) 起草：4.14 

b) 负责4.14的统稿 

c) 研究“紧急报警装置”的报废技术条件，并负责该部分统

稿 

宁波市特种设备检验研

究院 
寿庆 

a) 起草：4.13 

b) 研究“编码器”的报废技术条件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

督检验研究院 
李功宁 

a) 起草：4.15 

b) 负责4.15的统稿 

c) 研究“液压部件”的报废技术条件，并负责该部分统稿 

重庆市特种设备检测研

究院 
李军 

a) 起草：4.6～4.7 

b）研究“轿厢和对重（平衡重）”的报废技术条件 

巨人通力电梯有限公司 李雪荣 
a) 起草：4.10～4.11 

b) 研究“导轨和安全保护装置”的报废技术条件 

华升富士达电梯有限公

司 
李瑞尧 

a) 起草：4.2 

b) 研究“驱动主机”的报废技术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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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位 姓 名 主要任务 

建研机械检验检测 (北

京) 有限公司 
李新龙 

a) 起草：4.13 

b) 负责4.13的统稿 

c) 研究“编码器”的报废技术条件，并负责该部分统稿 

贵州省特种设备检验检

测院 
杨小平 

a) 起草：4.2～4.3 

b) 研究“控制柜”的报废技术条件” 

浙江省特种设备科学研

究院 
吴亢 

a) 起草：4.3 

b) 研究“紧急救援装置”的报废技术条件 

衢州市特种设备检验检

测研究院 
余志林 

a) 起草：4.2 

b) 研究“驱动主机”的报废技术条件 

河南省特种设备检验技

术研究院 
张亚明 

a) 起草：4.2～4.3 

b) 研究“驱动主机、紧急救援装置”的报废技术条件 

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

公司 
张洁 

a) 起草：引言、4.1 

b) 调研使用单位对电梯部件的报废需求 

上海交通大学机械与动

力工程学院 
张晓峰 

a) 起草：4.2～4.3 

b）研究“驱动主机、紧急救援装置”的报废技术条件 

北京市丰台区特种设备

检测所 
张磊 

a) 起草：4.11 

b) 研究“安全保护装置”的报废技术条件 

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管

理有限公司 
张毅 

a) 起草：引言、4.1 

b) 调研使用单位对电梯部件的报废需求 

绍兴市特种设备检测院 陈卫 
a) 起草：4.15 

b) 研究“液压部件”的报废技术条件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

究院 
陈旭斌 

a) 起草：4.11 

b）负责 4.11的统稿 

b）研究“安全保护装置”的报废技术条件，并负责该部分统

稿 

菱王电梯有限公司 陈康鎏 
a) 起草：4.15 

b) 研究“液压部件”的报废技术条件 

迅达 (中国) 电梯有限

公司 
陈路平 

a)起草：4.4～4.5 

b) 负责4.4～4.5的统稿 

c）研究“悬挂装置、补偿装置”的报废技术条件及统稿 

广东铃木电梯有限公司 范奉和 
a) 起草：4.8 

b) 研究“层门和轿门”的报废技术条件 

成都市特种设备检验检

测研究院 (成都市特种

设备应急处置中心) 

罗丹 

a) 起草：4.8～4.9 

b）负责的4.8～4.9的统稿 

c）研究“层门和轿门，通道门、安全门、通道活板门和检修

门” 的报废技术条件及统稿 

杭州优迈机电科技有限

公司 
罗金彪 

a) 起草：4.12 

b) 研究“电气控制装置”的报废技术条件 

上海国际机场股份有限

公司浦东国际机场 
宗业恺 

a) 起草：引言、4.1 

b) 调研使用单位对电梯部件的报废需求 

宁波申菱机电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孟桃飞 

a) 起草：4.11 

b) 研究“安全保护装置”的报废技术条件 



 10 / 10 

单  位 姓 名 主要任务 

奥的斯电梯 (中国) 有

限公司 
赵永 

a) 起草：4.4～4.5 

b) 研究“悬挂装置、补偿装置”的报废技术条件 

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

院 
侯令玮 

a) 起草：4.4～4.5 

b）研究“悬挂装置、补偿装置”的报废技术条件 

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俞诚 
a) 起草：4.12～4.13 

b) 研究“电气控制装置和编码器”的报废技术条件 

怡达快速电梯有限公司 俞斌贤 
a) 起草：4.6 

b) 研究“轿厢”的报废技术条件 

内蒙古自治区特种设备

检验研究院包头分院 
姜磊 

a) 起草：4.12 

b) 研究“电气控制装置”的报废技术条件 

宁夏特种设备检验检测

研究院 
姚国龙 

a) 起草：4.4～4.5 

b）研究“悬挂装置、补偿装置”的报废技术条件 

湖北特种设备检验检测

研究院 
徐义 

a) 起草：4.9 

b) 研究“通道门、安全门、通道活板门和检修门”的报废技

术条件 

奥的斯机电电梯有限公

司 
谭小波 

a) 起草：4.12～4.13 

b）研究“电气控制装置和编码器”的报废技术条件 

深圳市特种设备安全检

验研究院 
潘海宁 

a）起草：4.11 

b）研究“安全保护装置”的报废技术条件 

上海长三角特种设备安

全与节能技术研究院 
薛季爱 

a) 起草：1～4.1、参考文献 

b) 负责 1～4.1、参考文献的统稿 

注 1：本件暂按起草人姓氏笔画列出了主要起草人及其对应单位（起草单位），并不是标准报批时的排序。 

注 2：关于上报的报批文件中的每位组员的任务分工，将根据每位组员实际完成的任务情况来调整。 

 

八、申请征求意见  

经过起草组成员的共同努力，已完成本标准征求意见稿等征求意见文件，具备了征

求意见条件，请电梯标委会审查并组织向社会征求意见。 

 

 

国家标准《电梯主要部件报废技术条件》起草组 

2026 年 2 月 10 日      


